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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通讯员 冯凯 司宁宁
曹花

从一起看似普通的“抵押车骗款案”，
到诈骗团伙的全链条覆灭，山东省淄博市
淄川区检察院检察官深挖细查，撕开了一
张“链条化运作、隐蔽化渗透”的黑中介犯
罪网。经该院提起公诉，截至 2025年 11
月18日，4名被告人分别被判处刑罚，其余
涉案人员正在进一步审查起诉中。

“消失的主犯”两头通吃

三人伪造机动车登记证书、行驶证
等手续，冒充车辆所有人将租赁车通过
签订质押合同的方式变卖套取现金，骗
走了近百万元。2024 年 4 月，犯罪嫌疑
人李某鸣、张某、宋某因涉嫌合同诈骗
罪被公安机关移送至淄川区检察院审
查逮捕。

几名犯罪嫌疑人互不相识，却能把
“作案经过”说得分毫不差；被害方说被
骗了近百万元，而到案者分赃总额还不
到 2 万元。办案检察官初步判断，这不
是普通的合同诈骗案，到案的 3 人或只
是“枪手”，该案的主犯应另有他人，检
察官遂督促公安机关全力追缉“消失的
主犯”。几天后，许某被外地公安机关
逮捕。

“李某鸣他们就是我找的‘枪手’，专
门用来充当车辆所有人顶包的。”提审许

某的笔录，让整个骗局的轮廓清晰起
来。许某交代，他和另两名同伙分工明
确，王某负责租赁车，许某负责找“枪手”
伪造机动车登记证书、行驶证等手续，另
一人充当“中介”负责带“枪手”对接被害
方——而这名充当“中介”的同伙，正是
以“证人”身份出现在案卷里的张某译。

张某译有过多次前科，是有名的
“混混”。其在笔录中称：“我陪着被害
方来报案的，我是介绍这几辆质押车的
中介，就从被害方那里拿几百块钱的中
介费，我不认识许某。”

许某和张某译的笔录内容完全相
反，办案检察官的心中愈发疑惑，到底
谁说的才是真的？为了还原事实、查清
真相，办案检察官列了详细的补查提
纲。针对另两名可能的同案犯，一方面
监督公安机关进行抓捕，一方面督促公
安机关补充相应证据，查明案件真相。

2024 年 9 月，随着另一名主犯王某
落网，检察官通过其供述发现了新线
索。王某供述拿到车辆质押款后，当时
领着他去的那个中介拿着一个二维码，
让其扫码支付了 2 万元，经辨认，拿着
二维码的人就是张某译。办案检察官
通过接收款项的账户锁定该账户的注
册人是李某，李某证实是张某译用了其
收款码，钱都转给了张某译。

“钱款流向就是非常有力的证据。”
凭 借 这 一 转 账 记 录 ，2024 年 11 月 18
日，淄川区检察院监督公安机关对张某
译立案侦查。

但是公安机关讯问张某译时，其辩
解称这 2 万元是帮助许某介绍这几辆
车的费用，是正常的市场费用，坚称其

不知道是租赁车，且态度强横。淄川区
检察院召开检察官联席会议，研究认为
张某译存在社会危险性。同年 11 月 26
日该院批准逮捕张某译。

13册案卷、10多张图表拼出
完整诈骗链

2025 年 2 月，公安机关将该案移送
审查起诉。其间，办案检察官对 13 册
案卷逐一梳理，通过绘制时间图、人物
关系图、资金流水图、供证对比图等 10
多份图表来厘清思绪。检察官在比对
供述中发现，这些“枪手”在拿到现金
后，多次约在同一地点碰面，因参与人
都是外地的，只有张某译是本地的，该
地点可能是张某译有意定的，是否有
蹊跷？

办案检察官遂联系公安机关组织

所有参与人进行地点辨认，锁定了一
个商业广场。广场内一个银行自动存
取款机引起了检察官的注意，经查询，
张某译果然用其亲属的名义在这个银
行开过户，调取流水后，发现有多笔大
额现金存入，经比对和该案的犯罪时
间点都能一一对应，案件在证据上有
了重大突破。但因时间过得太久，案
发期间的监控录像已经无法调取，如
何突破口供成了该案的关键。

自张某译被逮捕后，其对公安机关
的讯问异常排斥，多次拒绝在笔录上签
字。办案检察官凭借之前办理张某译案
件时对他的了解，结合其成长及犯罪经
历进行犯罪心理刻画，制定了“共情感
化、心理疏导、抽丝剥茧”三步讯问攻略。

首先，针对张某译讲义气的特点，
时不时地和他透露一些正在服刑兄弟
的近况，使其逐渐放下戒备，开始主动

跟检察官聊天；其次，运用心理疏导与
逻辑引导相结合的讯问技巧，探知其
对这种犯罪行为的主观认知；最后，从
细节入手，层层拆解谎言，用证据链堵
住退路。在讯问过程中，全程渗透释
法说理。每次讯问后，办案检察官都
通过看守所管教了解张某译的心理变
化，逐渐掌握了主动权。

终于，在提起公诉前，张某译自愿
认罪认罚，交代了自己的犯罪事实。8
月 7 日，淄川区检察院以张某译、王某、
张某三人涉嫌合同诈骗罪向法院提起
公诉。

跨省串案牵出 10余人诈骗网

10 月临近开庭的一天，办案检察
官接到一名外省的公安民警电话，对
方称他们那儿有一起案件可能关联到
张某译。检察官马上提审张某译，讯
问其是否还去省外质押过租赁车，张
某译得知此消息，心存的最后一点侥
幸也破灭了，他称愿意如实交代全部
犯罪事实。

原来许某因巨额债务没钱归还，
就 想 从 租 赁 公 司 租 车 并 抵 押 借 款 。
2024 年 3 月，其知道张某译干过这种
业务，就找人联系了张某译。二人一
拍即合，正好张某译认识一个刚开始
干这行又对其非常信任的人，于是就
锁定了被害方。张某译还告诉许某要
想多拿钱，就得造假机动车登记证书、
行驶证等手续。

就这样，由许某负责联系租车公司，
王某出面与租车公司签订租车合同，许

某从网上联系急需资金的人充当“枪手”
冒充车辆所有人，然后张某译领着“枪
手”去找资方押车，张某译要求尽量要现
金，收到钱后由许某和张某译随意分配，
给“枪手”一小部分好处费。经查，许某、
张某译以“快速帮忙搞定资金问题，风险
小”为饵，引诱“枪手”主动找上门，在
2024年至 2025年间流窜作案多起，共纠
集12名同伙，骗取被害方近200万元。

综合考虑证据标准、犯罪构成要件
及认罪态度等因素，检察机关依法对相
关涉案参与人员进行分层、分类处置。

经淄川区检察院提起公诉，许某、
张某译、王某、张某 4 人被法院依法以
合同诈骗罪分别判处有期徒刑五年六
个月至有期徒刑一年，部分适用缓刑，
各并处罚金。对于案件办理过程中发
现的涉嫌“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线
索，检察机关已监督公安机关立案，全
力追缴赃款，为被害方挽损。

目前，检察机关为被害方挽回经
济 损 失 共 计 40 余 万 元 。 针 对 办 案 中
发现的金融监管漏洞，淄川区检察院
及时向相关监管部门发出检察建议，
督促其加强监管和宣传。同时会同相
关部门建立联合执法、工作会商、风险
提示等一系列工作机制，积极协调各
部门形成工作合力，有力整治金融领
域非法中介乱象。

“从‘钱款迷局’到‘全链覆灭’，这
起案件不仅是一次犯罪打击，更是检
察机关破解‘黑灰中介’隐蔽化犯罪的
具体实践，我院将持续以高质效办案
切实守护好群众的‘钱袋子’。”淄川区
检察院检察长常永栋说。

有人负责租车，有人作为“枪手”伪造手续顶包，而主犯则充当“中介”两头通吃“借壳作案”，一张将租赁车质押套现的黑中
介合同诈骗网就此铺开，骗取近200万元——

10余份图表让隐形中介现出原形

□口述/张晶岩
整理/关荣华 丁子芸 李孟桐

“检察官，这起案件关乎我的清白，
也关乎我们全家的希望。”2024 年春节
前，在我院 12309 检察服务中心的接待
室里，老尤手里攥着一份皱巴巴的不起
诉决定书，声音里满是坚定。看着老尤
眼中的期盼与焦虑，我们暗下决心：一
定要把案件事实查个水落石出。

唐某与尤某产生经济纠纷，老尤
遭受财产损失，认为唐某伪造欠条，涉
嫌虚假诉讼犯罪，于是向公安机关报
案。基层检察院审查后认为，现有证据
中，双方供述不一致，证人证言存在矛
盾，无法确定唐某伪造欠条的行为，遂
依法作出存疑不起诉决定。收到不起
诉决定书后，老尤难以接受，在法定期
限内向我院提出申诉。

接手案件后，我们先仔细梳理全
部案卷材料，发现基层检察院的审查
报告条理清晰，对证据的分析也有其
考量，但多年的办案经验告诉我，存疑
不起诉的核心是“证据不足”，而“不
足”是否真的无法弥补，往往需要更细
致的挖掘。

我首先联系了申诉人老尤，详细
倾听他的诉求。老尤告诉我，案件定性
的关键证据是欠条上他的签名，足以
造成以假乱真的程度，就是他本人看
见也说要不是有这个案子，平时也会
认为是自己签的。这个线索让我眼前
一亮，我们根据老尤提供的线索，联
系了公安机关司法鉴定部门，亲自去
找鉴定人询问意见。功夫不负有心人，
鉴定人告诉我们可以断定不是老尤的

签字。
此外，我们指导公安机关重新对

关键证人王某等人进行取证，也取得
重大突破。结合案发时间、背景等情况
判断，本案为一起典型的虚假诉讼犯
罪。上述新证据的出现，证明原案存在
错误的可能。

审查期间，有同事问我，基层检察
院已经作出不起诉决定，我们这样反
复研究是否多余？我始终认为，检察机
关的职责是维护公平正义，无论是作
出不起诉决定还是纠正不起诉决定，
都要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存
疑不起诉是保障无罪的人不受刑事追
究的重要制度，但当新的证据出现、能
够查清事实时，依法纠正偏差，同样是
司法公正的体现。

最终我们经审查认为，现有证据
已形成完整链条，足以认定唐某的犯
罪事实，基层检察院的存疑不起诉决
定不当，遂依法撤销原不起诉决定，于

2024 年 3 月指令基层检察院向法院提
起公诉。案件起诉后，法院采纳了检察
机关的指控，2025 年 6 月，基层法院依
法以虚假诉讼罪判处唐某有期徒刑一
年三个月。唐某认罪服判，不再上诉。

这 起 案 件 的 办 理 让 我 深 刻 体 会
到，申诉工作既是当事人权利的救济
渠道，也是检察机关自我纠错、维护司
法公正的重要途径。作为检察官，我们
既要坚守罪刑法定、疑罪从无的原则，
也要保持对案件事实的敬畏之心，不
轻易放过任何蛛丝马迹。每一起申诉
案件背后，都可能关乎一个家庭的命
运，每一次细致的审查，都是对公平正
义的执着守护。

（作者单位：辽宁省辽阳市人民检
察院）

一份存疑不起诉决定书的纠错之路

□本报记者 刘立新
通讯员 张璐璐 刘丽艳

本 是 帮 助 大 龄 未 婚 亲 戚 介 绍 外
籍 媳 妇 ， 竟 发 展 成 赚 钱 的 “ 副
业 ”—— 利 用 曾 在 缅 甸 务 工 的 “ 人
脉”，将缅甸籍妇女偷渡并转运至河
南境内，贩卖给国内买家，从中牟
利。经河南省许昌市建安区检察院
提起公诉，2025 年 8 月 1 日，法院以
拐卖妇女罪分别判处张某甲有期徒
刑十三年，并处罚金 5 万元；判处张
某 乙 有 期 徒 刑 七 年 ， 并 处 罚 金 2 万
元，同时没收二人违法所得 42 万余
元 。 二 人 不 服 一 审 判 决 ， 提 出 上
诉。日前，二审法院裁定维持原判。

张某甲老家在方城县某村，他早
年间在缅甸务工，2023 年后回国发
展。张某甲的两个外甥了解到缅甸姑
娘彩礼低，请张某甲帮忙介绍对象，
张某甲想到了其认识的缅甸籍“蛇
头”阿兰 （化名）。

阿 兰 专 门 从 事 非 法 偷 渡 工 作 ，
2024 年 1 月，阿兰以介绍高薪工作、
介 绍 中 国 对 象 获 取 高 额 彩 礼 为 由 ，

在缅甸挑选好 3 名年龄、外貌合适的
姑娘，以每人 5 万元的价格卖给张某
甲，并联系云南省孟连县从事帮助
他人偷渡工作的扎某等三人，将她
们偷渡到中国境内。张某甲将其介
绍给其外甥及同村人，并收取垫付
的购买费、交通费及每家上万元的
好处费。

由 此 张 某 甲 发 现 了 商 机 ， 他 邀
请弟弟张某乙加入。阿兰继续在缅
甸 挑 选 合 适 人 选 后 偷 渡 到 云 南 边
境，张某甲、张某乙到云南将姑娘
们接回，在国内找好买家后安排相
看 ， 以 7 万 元 至 14 万 元 不 等 的 价 格
将她们卖出。

因语言不通，兄弟二人商量“生
意”时从不避开被拐女子。2024 年 4
月 11 日，两名被拐女子利用手机翻
译出他们的谈话内容，意识到被拐后
报警。次日，建安区公安局立案侦
查，抓获张某甲二人后第一时间扣押
了手机，从二人的微信聊天记录中找
到犯罪事实线索。

经查，从 2024 年 1 月至 4 月，张
某 甲 、 张 某 乙 分 5 次 到 云 南 ， 共 拐

骗、购买 11 名女子至国内贩卖，现
已 有 9 名 被 拐 女 子 被 解 救 并 遣 送 出
境，另有 2 名女子已怀孕，愿意留在
国内生活。

在审查逮捕阶段，办案检察官仔
细查阅卷宗，审查案件事实和证据，发
现在该贩卖妇女链中，滴滴车司机韩
某在张某甲及张某乙安排下，明知接
送 的 人 是 被 拐 女 子 ，仍 以 每 名 女 子
5000 元的高价 4 次往返云南，将被拐
女子接到河南，张某甲的朋友刘某明
知被拐女子的身份，仍为其介绍买家，
二人均构成拐卖妇女罪的从犯；扎某
等三人通过摩托载人、步行翻山的方
式将被拐女子偷渡到国内，涉嫌组织
他人偷越国（边）境犯罪。该院遂建议
公安机关追加逮捕并移送审查起诉以
上 5名犯罪嫌疑人（均另案处理）。

2024 年 10 月 17 日，公安机关以
张某甲、张某乙涉嫌拐卖妇女罪将该
案移送至建安区检察院审查起诉。经
审查，该院认为二人涉嫌拐卖妇女
罪，于 2025 年 2 月对二人提起公诉，
法 院 经 审 理 后 于 8 月 依 法 作 出 上 述
判决。

“跨国姻缘”竟成了“生意”
许昌建安：全链条打击拐卖妇女犯罪

□本报记者 戴小巍
通讯员 史鹏飞 童歆淇

一起看似孤立的非法采矿案，背
后却牵出共犯内外勾结、利益层层输
送的完整犯罪链条；对盗采河砂数量
各执一词、争议难平，成为案件办理
的关键堵点。面对难题，湖北省麻城
市检察院检察官抽丝剥茧，依托关键
证据开展精准核算，成功查明犯罪分
子盗采近两万立方米河砂的事实，推
动涉案河砂尽数退还。日前，经该院
提起公诉，涉案人员均被法院判处相
应刑罚。

2025 年 6 月 11 日，公安机关以涉
嫌非法采矿罪向麻城市检察院提请批
准逮捕犯罪嫌疑人黄某甲。审查案件
时，办案检察官敏锐地捕捉到案件关
键疑点：黄某甲供述其盗采河砂的过
程中，存在“白天堆砂、夜间转运”
的固定模式，这一操作需依托大型工
程设备与场地支持，背后或有他人协
同作案。

经深入审查核实，办案检察官发
现黄某甲口中的“合作者”，正是承
揽举水河某河段护坡市政工程的黄某
乙。两人早已达成共谋：黄某乙利用
工程施工便利，安排挖机司机白天超
量开采河砂并集中打堆，晚上再由工
程铲车司机为黄某甲雇佣的货车上
砂；黄某甲则负责夜间“望风”，组
织车队将盗采河砂转运销赃，形成

“施工掩护盗采、分工配合销赃”的
犯罪链条。据此，麻城市检察院于 6
月 19 日依法批准逮捕黄某甲，并向
公安机关制发补充侦查提纲，引导侦
查人员固定两人共谋细节、资金往
来、工程施工记录等关键证据。

10 月，公安机关经补充侦查查明
全案事实后，先后以涉嫌非法采矿罪
将黄某甲、黄某乙移送至麻城市检察
院审查起诉。然而，案件办理又遇到
新难题：公安机关认定黄某甲盗采河
砂 800 余车，按每车 23 至 25 立方米核
算方量；但黄某甲的辩护人提出异
议，认为部分货车实际装载量仅 20

立方米，且黄某甲仅供述盗采 1.5 万
至 1.6 万立方米。双方就盗采方量这
一核心事实产生争议，影响案件定罪
量刑与追赃挽损工作。

为破解这一争议点，办案检察官
决定从证据链入手寻找突破口。通过
逐页梳理卷宗、反复核实证人证言，最
终发现了货车车队队长的纸质记账本
及涉案微信群聊天记录。通过核对账
本与微信群记录，检察官逐一询问 20
余名货车司机、车主，结合车辆载重参
数、运输路线、过磅记录等旁证，逐车
计算转运方量，最终按累加得出总盗
采方量为 19998 立方米。面对这一客
观、翔实的核算结果，黄某甲及其辩护
人均无异议，并于法院判决前将近 2
万立方米盗采河砂全部退还。

经麻城市检察院依法提起公诉，11
月，法院采纳检察机关全部指控意见，
以非法采矿罪分别判处黄某甲有期徒
刑二年，缓刑三年，并处罚金 1.5 万元；
判处黄某乙有期徒刑一年，缓刑一年六
个月，并处罚金 8000元。

以施工为幌子“昼采夜运”盗砂
湖北麻城：精准核算盗采量追回近两万立方米被盗采河砂

□本报记者 李敏
通讯员 付成家 杨锐

利 用 董 某 对 子 女 入 学 问 题 的 焦
虑心理，曾某冒充民警假称能“疏
通关系”，取得董某信任，骗走其钱
财。经四川省达州市通川区检察院
提起公诉，2025 年 11 月 24 日，法院
以招摇撞骗罪判处冒充民警行骗的
曾某有期徒刑一年。

无业人员曾某为过“警察瘾”购
买了全套假制式警服，并经常穿着该
服装在董某经营的便利店买烟、打
牌，多次宣扬自己是某派出所民警，
逐渐使周边人相信其“民警”身份。

2025 年 5 月，曾某发现董某正为
孩子入学的事发愁，便声称自己人脉
广泛，让其拿出 1 万元用于疏通关系
就可办妥入学手续。急于解决孩子上
学难题的董某出于对其民警身份的

“信任”，未对其说辞进行核实，便转
账给曾某。后来，董某多次询问办理
进展，曾某均以“教育部门审批流程
复杂”等理由拖延推诿。入学报名临
近，董某向曾某提出退款要求却屡屡
被拒，察觉异常后其随即向公安机关
报案。

10 月 ， 公 安 机 关 以 曾 某 涉 嫌 诈
骗罪将该案移送至通川区检察院审
查 起 诉 。“ 到 案 后 ， 曾 某 供 述 其 冒
充民警是为了骗取钱财，维持个人
日 常 开 销 。” 办 案 检 察 官 范 利 华 表

示 。 经 全 面 审 查 ， 检 察 机 关 认 为 ，
曾某不仅以非法占有为目的侵犯被
害人财产权益，更通过伪造人民警
察身份实施欺骗，严重损害国家机
关公信力和人民警察执法形象，破
坏社会管理秩序，其行为更符合招
摇撞骗罪的构成要件，遂依法变更
起诉罪名。

检察官未止步于罪名纠正。在调
取曾某前科档案并向相关部门核实情
况后，办案检察官查明 2024 年 2 月曾
某因犯盗窃罪被判处有期徒刑七个
月，刑满释放后五年内再犯应当判处

有期徒刑以上刑罚之罪的，系累犯，
依法应从重处罚。同时，曾某归案后
如实供述自身犯罪事实，具有坦白情
节，且自愿认罪认罚，案发后已退赔
被害人 2400 元经济损失，具备法定
及酌定从宽处理条件。

综 合 全 案 事 实 、 证 据 及 量 刑 情
节，通川区检察院以曾某涉嫌招摇撞
骗罪向法院提起公诉，并结合其累
犯、坦白、认罪认罚、退赔等情节提
出量刑建议。法院经审理采纳了检察
机关的指控事实、罪名及量刑建议，
依法作出上述判决。

假警服，真骗局
达州通川：认真审查厘清罪名让犯罪嫌疑人罚当其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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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 年 11 月 24 日，曾某招摇撞骗案开庭审理，四川省达州市通川区检察院
检察官出庭支持公诉。


